
附件2
关于《昌平区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

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做好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根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北京市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23〕49号）和相关工作要求，北京市昌平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制定了《昌平区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3年9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23〕49号），要求各区出台细化标准。2023年12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区抓紧研究制定本区的设备更新实施方案。2024年4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北京市农村地区村庄住户清洁取暖设备寿命到期更新设备生产商工作方案》。2024年8月9日，市财政局、市城市管理委、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补充通知》，进一步对设备更新工作提出要求。
    二、起草过程
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牵头组织了文件起草工作，围绕市级相关政策精神和工作要求，在与市级密切沟通和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各镇街意见基础上，结合昌平区实际情况起草了《实施方案》，分别于2024年7月1日、8月5日、8月19日向相关部门和镇街书面征求了三轮意见并对《实施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8月29日完成内部合法性审查，并报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
    二、政策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七项内容。

（一）指导思想。明确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是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的一项举措，明确要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要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有效保障农村住户生活质量，稳妥有序做好相关工作。

（二）工作原则。坚持人民立场、农户主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坚持节能高效、科技赋能，坚持责权明晰、分类实施。
（三）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范围，补贴形式及内容，低保户、五保户等特殊群体补贴政策，分户政策等。

（四）工作机制。一是确定补贴设备范围，二是出具设备报废证明，三是自主选购买设备，四是申请设备更新补贴，五是建立应急监管机制。

（五）工作职责。明确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纪委、区监委、各镇街在设备更新工作中的职责。

（六）工作要求。严格审查，形成补贴用户台账。加强监管，确保设备及服务质量。畅通渠道，严查违法违纪行为。区纪委、区监委要对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积极探索，提升节能环保效果。组织宣传，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七）其他。规定本政策暂定执行年限，及更新后的设备不再享受的补贴政策内容。



